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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匆匆忙忙赶到A县城已是黄昏了，还好A法院办公室的小刘还在加班。见我递上记者证、介绍信，立即热情起来。可他看了介绍信的内容，却皱了下眉头，抱歉地说“唉！刘法官请假回老家了。”。 
我心里嘀咕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总编在我接受采访任务时，亲自叮嘱,明日必须完成任务，后天见报。总编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次采访，是因刘法官太特别，他是我市唯一被中组部表彰的优秀党员。先进事迹鲜为人知。
小刘见我忧心忡忡，顿了顿“要不这样，我给你电话号码，你在电话中采访一下，怎么样？”。我知道这样的采访，是不可能有多少收获的。
果然，待我打通电话，一听说是B市日报奔采访来的，立即拒绝道“我太平常，您还是采访那些真正的优秀党员吧！谢谢！”。然我却在电话里发现了一个秘密，电话里有哀乐声。
我立即通过小刘找到了刘法官老家地址，租了一辆的士,按图索人而去。
赶到刘家湾时已是深夜了，此时我才得知是刘法官的父亲驾鹤西去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却被刘法官一张隐去原因的假条一笔带过了。  
看着那简单用柏树枝搭建的灵堂，灵堂外寥寥的几个亲戚朋友的花圈，显得很是清寒。还好，前来吊唁的乡亲们不少。从衣着打扮上看，几乎没有单位同事及城里的朋友。

还好，伸手不打吊唁人，刘法官见到我，给我安了坐，送了一瓶矿泉水。“不好意思！余记者”，他一脸愧意，“没有吃饭吧!”,我急忙回道“吃过了，打扰了！您忙吧！”。见我欲言又止，又说道：“真的，我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，还是采访那些真正对党有突出贡献的同志吧！等会这里有回城的车，送您回县城！”，说着就忙去了。
我心里感觉把劲使在了不冷不热的棉花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还好，这时几个乡邻听说我是来采访刘法官的记者，情不自禁地打开了话匣子。
原来刘法官是刘家湾八十年代初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。在家排行老四，一家衣不蔽体，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学，仍不能承受高中的生活费、学杂费。乡亲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帮着东拼西凑总算熬到高考，没想刘四真争气，一举夺得全县文科状元，考上西南政法学院。他本可以分到省机关的，可他坚持回到贫困山区A县，做了名法院书记员。在工作的几十年中，他知恩图报，帮助家乡几十户人摆脱了贫困，还资助了村里十几个孩子上大学。可工作上的事情乡邻却说不上来。
我顿觉故事才有了开端，决定嗑下去。第二天，待老人入土下安。下午，刘法官对我说“这样吧，我已耽误了两天工作了，家里的事情已交兄长处理了。顺便也送送您！”。我本想客套几句继续处理后事之类的话，可一想任务没有完成，顺水推舟了。
“说实在的，我真是做了我应当做的。”，车上有些颠簸。我猜，他可能是想证明自己没谎话，随后在衣袋里掏了个小本本，看着这个小本本，我一下失态了，一把从他手里拖过来。  
他急忙想“抢”回去，可晚了，只好把手缩回去。
是一本日记，我如获至宝。这里不妨摘录几则。
        1984年7月15日 
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，同仁们对我很热情，态度和蔼，尊重有佳。可能因我是A法院来的第一个法学专业科班生吧。这弄得我有些尴尬，必定我才是新手，他们才是经验丰富的老师。我知道法律更为重要的不是逻辑，而是经验。从此，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，早上班，多学多问，多做多想。
       1985年7月1日
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，入党了。面对党旗，我举起右手，读那入党誓词时，心里却惭愧万分，感觉与党组织的要求还相差甚远。必须努力，再努力，争取在平凡的岗位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干好司法为民工作。
      1986年10月1日
今天双喜临门，庆祝国庆，也庆祝自己被人大任命为审判员。回想在干助理审判员时，审理的第一个离婚纠纷案件。案件的焦点是双方感情破裂问题，双方没有文化不知道如何收集证据。原告仅举示结婚证，户口本，没有举感情不和的证据，被告矢口否认感情不和问题。我简单下判不准离婚。没有做好矛盾化解工作。今后要反思每一个案件的得与失，争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统一。
      1990年6月1日
今天人大任命我为民事审判庭庭长，本该高兴，但自己却高兴不起来。主要是能力不济，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两篇学术文章，感觉证明的强度不够，与实践的结合不十分紧密。组织协调能力也不行，当庭长是赶鸭子上架。可作为党员怎么也不能与组织讨价还价，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干好组织交代的任务。
       1995年8月7日
组织安排我任执行庭庭长。一到执行庭，我看了看那些未执行的几百件案件，经分析，我发现大部分案未执行的原因是被执行人一家外出，与执行员躲猫猫，白天不见人，晚上神不知鬼不觉溜回来。为了应对这个问题。我决定组织执行员晚上深夜执行。果然效果不错，第一晚，我将十几个被执行人逮了个正着，第二天就执结十几件案件。后，我根据不同被执行人情况，预定不同类型的工作方案，经过不懈努力，终于将未结案件降低到历史最低点。今天省高级法院表彰执行庭为先进集体，可我感觉与其他法院比差距还比较大。
2002年11月2日
我有一个本县一家企业的破产案件，案情并不复杂，这家企业资不抵债，几个债权人申请该企业破产。按程序宣告破产是裁判结果。可如果宣告破产，不仅债权人得不到一分钱，工厂的一千多工人面临下岗，没有饭吃。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？一个多月来我寝食难安，心里想着万全之策。我仔细分析该企业的产品问题，通过数据分析，得出两个结论，质量不是主要问题，问题在缺乏销路，解决了产品销路，企业就会起死回生。我想到了我在企业的工作的十几个同学，通过同学关系，终于在国外找到几条销路，后我把企业的负责人及债权人通知来，通过协调，破产债权人同意给予重整期限，后多方达成了协议。再后，通过政府协调，银行也贷款了，有了重新起动的资金。这家企业通过一年努力，终于有了盈利。事后，当事人敲锣打鼓给法院送来锦旗。也给我个人送锦旗，被我拒绝了。其实我想，司法为民，就是通过具体的案件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中去，是职责所在。当事人感激的心情可以理解，但荣誉上应属于集体，不能归个人。我只是一名普通中普通不过的法官，党员，做了该当的事。
日记还有很多则，无法一一摘录，每一则日记都那么平凡那么普通，可在我回报社的路上，却让我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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